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學生抵免『服務學習課程』申請書 

備註：申請人請填妥本表，並附上成績證明單及課程大綱(或服務學習實施相關法規)，於本

學期註冊組公告辦理抵免申請截止前送學務處服務學習組辦理。 

 

姓名  學號  班級  

擬抵免科目及學年度 已修科目 

科目名稱 學年度 學期 科目名稱 學分 修課學年度 學期 分數 

服務學習        

服務學習        

服務學習內容簡述   

申   請   人 

 

簽名: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年    月    日 

服務學習組審查意見 

□ 該生曾修畢本校服務學習(勞作教育)課程且成績及格，擬

同意抵免之。 

□ 該生曾修畢他校(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)服務學習

(勞作教育)課程或性質相同課程且成績及格，擬同意抵免

之。 

□ 不同意，原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組長: 

學務處核准簽章 

 

 


